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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88222 號 

 

修正「苗栗縣縣有財產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條。 

附修正「苗栗縣縣有財產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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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88220 號 

 

修正「苗栗縣各機關工作績優激勵實施辦法」第一條、第二條。 

附修正「苗栗縣各機關工作績優激勵實施辦法」第一條、第二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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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79798 號 

 

修正「苗栗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 

附修正「苗栗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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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76880 號 

 

修正「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獎助辦法」。 

附修正「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獎助辦法」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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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府行法字第 1130076891 號 

 

修正「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多元資優教育方案獎勵

補助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

多元資優教育方案補助及獎勵辦法」。 

附修正「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多元資優教育方案補

助及獎勵辦法」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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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府社保字第 1130075710 號 

 

修正「苗栗縣政府處理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裁罰基準」，並自即

日生效。 

附修正「苗栗縣政府處理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裁罰基準」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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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28 日 
府衛藥字第 1130006588B 號 

 

主旨：註銷本縣 112年度「榮昌西藥房」等 8家藥商（局）、醫療器材 

商許可執照。 

依據：藥事法第 27-1條第 3項及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16條第 3項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如附表。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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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5 日 
府衛疾字第 1130007973 號 

 

主旨：公告受處人 LE DINH DINH(黎庭定)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處份 

書，因當事人未居住戶籍地及現住地，無法完成送達，特此辦理 

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 本案係應受送達人 LE DINH DINH(黎庭定)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37 

條，經本府衛生局以 110年 07月 13日府衛疾字第 1100015485號

處分書，裁處新台幣 6萬元整罰鍰。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本

府衛生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府衛生局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縣政

府公報。 

三、 請於公告之日起 20日內逕向本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洽領處分書，

並依限繳納罰緩，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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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府地用字第 1130076438B 號 

 

主旨：為本府辦理徵收未受領補償費經依法存入「苗栗縣政府土地徵收 

補償費 301專戶」保管，通知函因處所不明無法送達，特予公示 

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條、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 

第 81條。 

公告事項： 

一、 本案徵收案未領取之補償費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條規定存入

「苗栗縣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 301專戶」保管，自公示送達發生

效力之日起，逾 15年未領取者即歸屬國庫。 

二、 本公告張貼於各縣（市）政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本府公告

欄，應受送達人得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至本府地政處地用

科（地址：苗栗市府前路 1號 2樓，聯絡電話：037-559186）領

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 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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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8 日 
府文資字第 1130004454B 號 

 

主旨：公告「苗栗市天后宮書卷式翹頭公案」為本縣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5條及 

第 6條。 

公告事項： 

一、 名稱及分類：苗栗市天后宮書卷式翹頭公案，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 古物綜合描述： 

（一）數量：一案 1件 

（二）年代：嘉慶 21年（1816年） 

（三）尺寸：縱 137.8㎝×橫 85.1㎝×深 99.5㎝ 

（四）材質：木質 

三、 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指定理由 

  1.本件神案桌體有紀年刻銘及捐獻商號名稱「新廣盛」，能反 

映嘉慶年間苗栗地方商家仕紳與天后宮之交流關係。 

  2.公案外形端正，翹頭作書卷狀，束腰腿足，桌體正面有膨堵 

8面，力水裝飾靈活細緻的卷草紋樣，整體保存相當完整， 

具 19世紀初葉之典型翹頭公案風格。 

         3.此類型公案以苗栗縣來說僅次於後龍慈雲宮的乾隆壬辰年公 

案，十分珍貴。 

（二）法令依據：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3、 

      5款。  

四、 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利害關係人等對本行政處分如有不服，得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訴願法》第 14及 58條規定，自

本件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

機關(苗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

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樓)提起訴願。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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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8 日 
府文資字第 1130004467B 號 

 

主旨：公告「苗栗市天后宮錫福平康匾」為本縣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5條及 

第 6條。 

公告事項： 

一、名稱及分類：苗栗市天后宮錫福平康匾，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古物綜合描述： 

（一）數量：一案 1件 

（二）年代：道光 10年（1831年） 

（三）尺寸：縱 83.2㎝×橫 229.7㎝×深 6.1㎝ 

（四）材質：木質 

三、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指定理由 

    1.本匾為道光十年苗栗三位進士之一的黃鑲雲所立，能展現苗栗地方    

重要仕紳與天后宮間之密切關係。 

2.匾體整體結構完整，中行「錫福安康」字體雄渾，上下款及中  

行文字與板面嵌合方式與 19世紀初葉製匾工藝相符。 

（二）法令依據：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2、3 

款。 

四、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利害關係人等對本行政處分如有不服， 

得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訴願法》第 14及 58條規

定，自本件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

送原處分機關(苗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並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地址：新北市

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樓)提起訴願。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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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8 日 
府文資字第 1130004430B 號 

 

主旨：公告「苗栗市天后宮天上聖母、宮娥、千順將軍泥塑組像」為本 

縣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5條及 

第 6條。 

公告事項： 

一、 名稱及分類：苗栗市天后宮天上聖母、宮娥、千順將軍泥塑組

像，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 古物綜合描述： 

（一）數量：一案 5件 

（二）年代：民國 41年（1952年） 

（三）尺寸： 

天上聖母：縱 168.6㎝×橫 88.9㎝×深 81.4㎝ 

龍爿宮娥：縱 117.6㎝×橫 47.4㎝×深 40.7㎝ 

虎爿宮娥：縱 119.4㎝×橫 39.8㎝×深 33.9㎝ 

千里眼將軍：縱 159㎝×橫 66.9㎝×深 48.1㎝ 

順風耳將軍：縱 151.1㎝×橫 85.1㎝×深 62.9㎝ 

（四）材質：泥質 

三、 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指定理由 

 1.這組泥塑像係民國 41年重建，反映民國 40年民間信仰重建 

   時粧塑神像之傳說。 

 2.聖母與宮娥造像面容溫婉嫻雅，身形比例協調，千順將軍相 

   貌威嚴，身形魁武壯碩，姿態生動，泥塑及粉線工藝精湛細 

   緻，極具時代特色。 

 3.彭木泉上承福州渡台佛師林福清，下啟林增桶藝師，其作品 

   可視為二十世紀中葉臺灣中部客籍福州派泥塑妝佛工藝之代  

   表。 

（二）法令依據：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4、 

      6款。 

四、 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利害關係人等對本行政處分如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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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得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訴願法》第 14及 58 

    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 

    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苗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苗栗市 

    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樓)提起訴願。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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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8 日 
府文資字第 1130004453B 號 

 

主旨：公告「苗栗市天后宮至哉坤元匾」為本縣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5條及 

      第 6條。 

公告事項： 

一、名稱及分類：苗栗市天后宮至哉坤元匾，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古物綜合描述： 

（一）數量：一案 1件 

（二）年代：光緒 16年（1890年） 

（三）尺寸：縱 83㎝×橫 191.3㎝×深 5.1㎝ 

（四）材質：木質 

三、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指定理由 

  1.苗栗市天后宮為地方媽祖信仰重要寺廟，知縣贈匾顯示官方對信仰之 

    重視。 

  2.本匾為光緒十六年苗栗縣首任知縣林桂芬為讚頌天上聖母之崇高地位 

    及無邊恩澤所立，可充分反映苗栗市天后宮於地方信仰之地位。 

  3.匾體整體結構完整，上下款及中行文字與板面嵌合方式與 19世紀製 

    匾工藝相符。 

（二）法令依據：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2、3款。 

四、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利害關係人等對本行政處分如有不服，得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訴願法》第 14及 58條規定，自本件 

    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苗   

    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 

    樓)提起訴願。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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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8 日 
府文資字第 1130004468B 號 

 

主旨：公告「苗栗市天后宮恩普海甸匾」為本縣一般古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5條及 

      第 6條。 

公告事項： 

 一、名稱及分類：苗栗市天后宮恩普海甸匾，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古物綜合描述： 

 （一）數量：一案 1件 

 （二）年代：道光 9年（1829年） 

 （三）尺寸：縱 52.8㎝×橫 198.7㎝×深 5.8㎝ 

 （四）材質：木質 

 三、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指定理由 

  1.本匾為清道光九年貓閣社平埔族社敬獻給苗栗天后宮之匾額，反映拓 

    墾苗栗平原的客籍漢人與平埔族間之文化交融。 

  2.匾體整體結構完整，上下款及中行文字與板面嵌合方式與 19世紀初 

    葉製匾工藝相符。 

（二）法令依據：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3款。 

四、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利害關係人等對本行政處分如有不服，得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訴願法》第 14及 58條規定，自本件 

    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苗 

    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 

    樓)提起訴願。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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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3 日 
府地籍字第 1130070585B 號 

 

主旨：公告註銷鄭小玲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及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鄭小玲 

二、證書字號：（89）台內地登字第 024279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11）苗縣地登字第 000411號 

四、事務所名稱：鄭小玲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竹南鎮營盤里博愛街 306號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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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3 日 

苗警刑字第 1130015619B 號 

 

主旨：公告應受送達人阮 O明（NGUYEN O MINH、越南籍、護照號碼： 

      K01＊＊＊05、外來人口統一證號：N800＊＊＊021）違反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案件履行送達（催繳）書，因行方不明無法送達，特 

      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80條及 81條。 

公告事項： 

一、 查應受送達人阮 O明（NGUYEN NHAT MINH）於 112年 7月 27日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 1第 2項，經本局於 112年 10月

24日以苗警刑字第 1120066527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

分書，裁處罰鍰新臺幣 2萬元整暨限期接受毒品危害講習 6小時

在案，亦未履行繳納義務。惟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特此辦理

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公告張貼於本局警察局公告牌示處，並

刊登於苗栗縣政府公報資訊網。 

三、 請於公告之日起 20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洽領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處分書，並繳納罰鍰，經公告發生效力後仍未繳納者

即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局長  陳世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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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 日 
府文資字第 1130004128B 號 

 

主旨：公告登錄「虎頭山日露戰役記念碑」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 

      辦法第 5條。 

公告事項： 

一、名稱：虎頭山日露戰役記念碑。 

二、種類：碑碣。 

三、位置或地址：苗栗縣通霄鎮虎頭山公園内。 

四、歷史建築及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其地號： 

（一）本體及面積：記念碑及其基座爲本體範圍，面積 7.07平方公尺。 

（二）定著地號及面積：苗栗縣通霄鎮通東段 2地號等 1筆地號，面積  

                      44,196.23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記念碑位於通霄鎮虎頭山頂，原為紀念 1904 (明治 37)年日俄戰爭 

      時期，此地曾建海軍望樓及無線送信所，作為監視俄國艦隊通過臺 

      灣海峽及通信聯絡之用。其後俄國艦隊雖未行經此路線，但其立碑 

      之砲艦及船錨造型設計，彰顯日俄戰爭事件與通霄地區之歷史事件  

      見證。 

（二）原記念碑預定於 1930 (昭和 5)年 5月 27日海軍紀念日竣工落成， 

      後延至 1937(昭和 12)年與通霄神社一併舉行鎮座祭及揭幕儀式。 

      彰顯記念碑設立於虎頭山頂除見證日俄戰爭之影響外，亦形成通霄 

      鎮虎頭山地域風貌之重要特色。 

（三）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1、3款基準。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所有權人應本於權責妥善維護文化資產，利 

    害關係人等對本縣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  

    訴願法第 14條、第 58條規定，自本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苗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苗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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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地址:新北 

    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樓)提起訴願。 

 
 

 

縣長  鍾東錦 

 



52 
 

※※※※※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25 日 
                                                                      府教圖資字第 1130086755B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縣立圖書館圖書資訊借用辦法廢止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 廢止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 旨揭廢止草案之總說明如附件。 

三、 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 7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圖書資訊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 50號。 

(三)電話：037-350884。 

(四)傳真：037-358705。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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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府農農字第 1130080445B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制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 修正「苗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相關條文內容詳如草案說明。 

三、 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農業處(農務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8114。 

(四)傳真:037-333376。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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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8 日 
府工道字第 1130071422B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挖掘道路埋設管線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 旨揭修正草案之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三、 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 14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工務處(道路管理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8035。 

(四)傳真:037-374235。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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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2 日 
府環衛字第 1130019736A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獎勵辦法」第 4條 

      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準用第 154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 修正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67條第 3項。 

三、 「苗栗縣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獎勵辦法」第 4條修正

草案，如附件。 

四、 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

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承辦單位：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高鐵一路 95號。 

(三)電話：037-558558分機 512；傳真：037-726232。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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